桂林恒保食堂大宗食品配送项目招标文件
一、项目名称:桂林恒保食堂大宗食品配送项目
二、交货地址:桂林市永福县经济技术开发区水荆东路1-2号-桂林恒保健康防护有限公司
三、采购内容:
1、米面粮油、调味品、干货、蛋等食品；
2、冻品，新鲜蔬菜、水产、猪肉、牛、羊、禽肉等生鲜食材；
3、配送期限2年。
[bookmark: _Hlk100676241]四、配送要求：详见附件1。
[bookmark: _Toc14254]五、资格预审
[bookmark: _GoBack]自公告发布之日起21个自然日内投标人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副本、保密承诺书、公司法人身份证等证件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近1年内具有类似业绩并加盖单位公章、提供近1年财务报表加盖单位公章（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企查查基本信息及相关风险界面发送至zbzy@zhonghongpulin.cn 邮箱（文字说明具体参与的项目），2个工作日内接到招标人邮件回复即为预审通过。通过预审后方可投标。
六、投标保证金
1、项目投标保证金为人民币20000.00元整，投标方须在2025年11月27日上午9时00分前从本企业基本账户汇至招标方指定账户（到账时间以到账证明为准）：
2、招标方指定账户信息
名    称：桂林恒保健康防护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永福苏桥支行
账    号：20258801040004707
地    址：桂林市桂林经济技术开发区
3、未中标单位保证金在招标完毕后10个工作日内无息返还；中标单位在签订合同后，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投标单位如中标后反悔，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
七、投标文件的构成（纸质版投标文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投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应包括以下内容（但不仅限于下列部分）：
1、开标一览明细表
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2-1、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2-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适用）
5、企业简介；
4、资格证明文件；
4-1、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若供应商所配送产品为自主生产的，还须具有有效的食品生产许可证）；
4-2、从业人员有效健康证；
4-3、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证明；
4-4、实缴注册资金100万元（含）以上证明；
4-5、2022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税收完税证明；
4-6、自建或租赁仓库证明；
4-7、2022年以来代理相关品牌粮、油、米面、调味品等厂家（公司）的授权书和经销合同；
4-8、2022年至今有1个以上企业或单位粮、油、米面、调味品、生鲜食材、肉类配送业绩（以合同原件或复印件为准）；
4-9、近3年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的自我书面声明（格式自理）及信用中国公共信用信息报告；
4-10、提供由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粮、油、调味品、生鲜食材、肉类等合格检测报告复印件；
4-11、有冷链（冷藏）运输车辆产权证明或登记证书、购车发票、租车合同及彩色照片；
4-12、供货方案及售后服务承诺书。
八、投标人的资格条件
1、投标单位需在2022年1月1日前注册成立且在桂林市注册，具有良好信誉的配送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效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配送资质证件，证件经营范围与供应食材相符，公司买有安全保障等保险；近3年内无食品安全事故、无严重违法经营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提供银行征信报告。
2、固定办公经营场所证明（购房或租房合同，经营场所面积≥500平方米）及独立法人资格证明；
3、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投标人须提交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副本（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加盖公章）；
4、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开标前最近一个年度内审计报告（或财务状况）和在开标前三个月内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扫描件加盖公章）；
5、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服务能力（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服务能力的承诺函）；
6、近三年内（本项目投标截止期前）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及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九、商务要求
1、付款方式：合同签订生效且试用合格后，按月结算，当月月底前付清上月货款，如遇节假日需顺延至工作日；结算前中标人需提供1%税率的货物全额增值税普票发票或其他符合法律法规的发票。
2、试用期：中标方在签订合同后需试用配送1个月，试用合格后方可继续配送。如试用不合格，中标方无条件终止合同。
3、项目履约保证金为人民币20000.00元整，作为投标方全年按时履约及保障食材安全的担保。投标方单次违约（如逾期供货未提前协商、当批次不合格食材占比超约定比例等），发标方每次按该批次金额的5%罚款；累计3次违约或出现食品安全事故的，发标方没收全部保证金并终止合同。保证金不足时，乙方需在5个工作日内补足，否则发标方有权终止合同。合同正常履行完毕后，发标方在2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保证金。
十、投标文件的密封与标志
1.投标方将投标文件装入密封文件袋内密封，封口处应加盖投标人法人章及骑缝章。封皮上应注明竞标项目名称、招标材料名称、投标单位名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
2.招标方拒收投标方未封装的投标文件。
十一、开标时间及地点
招标方暂定于2025年11月28日上午09时00分在桂林恒保进行开标、评标，采用线下开标形式开标；开标时间如有变更，以招标方通知为准。
十二、投标文件递交方式
1.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为2025年11月27日09时00分（北京时间），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以快递方式寄送出投标文件（寄送日期以招标方收到的快递单号寄送日期），投标文件送达地址：广西桂林市永福县苏桥镇水荆东路1-2号  桂林恒保健康防护有限公司  姚恩枫 18078360008；
2、为避免因标书邮寄延误造成不能按时开标，要求投标方在寄送投标文件的同时向招标方指定邮箱发送电子标书，电子标书内容须同投标文件内容相同，否则视为废标，报价无效；
指定邮箱地址：zbzy@zhonghongpulin.cn
[bookmark: _Hlk127611028]3.开标地点：桂林恒保健康防护有限公司（地址：桂林市永福县经济技术开发区水荆东路1-2号）。
[bookmark: _Hlk161309719]十三、评标方式
本次招投标采用公开招标采购方式确定中标单位，参考因素：资质与信誉、食材质量、供应稳定性、价格合理性、服务水平及食品安全防控等。
十四、其他事项
1.招标结束后，招标方为中标单位发送中标通知函，为未中标单位发送未中标通知函；
2.招标方确定中标单位后，与中标单位签署《廉洁合作协议书》；
3.如招标方在招标过程中有违法或违背招标文件相关要求的行为，投标单位可进行举报，举报邮箱：tsjb@zhonghongpulin.cn；
4.无论是否中标，竞标人的投标文件概不退还；
5.竞标人参加竞标时的一切费用由竞标人负担。
十六、联系方式
招标方联系人：覃君艳            联系电话：18907739938

桂林恒保健康防护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27日




投标文件格式
投标文件





项目名称：桂林恒保食堂大宗食品配送项目











投标单位（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章）              
日    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7282886]1.开标一览明细表（格式）

项目名称：桂林恒保食堂大宗食品配送项目
投标人名称：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配送品种
	规格
	单位
	单价

	
	
	
	
	

	保证金：人民币（大写）（￥）



注：以上单价包含税费、配送费、检疫检查等一切费用。
 



投标人代表签字或签章：________________
投标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

[bookmark: _Toc17282887]日    期：二〇二五年   月  



2-1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格式）

投标人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人盖章：
日      期：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粘贴处



2-2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适用）
（注：法定代表人参与投标的无需提供）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国家或地区的名称）的（投标人）的在下面签字的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 代表本公司授权（被授权人的姓名、职务） 为本公司的合法代理人，就（项目名称，招标编号）参与投标，并以本公司名义处理一切与投标有关的事务。
本授权自年月日签字之日起生效,特此声明。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授权代表签字：
投标人盖章：

附授权代表身份证：
	授权代表身份证正、反面粘贴处









[bookmark: _Toc17282890]3.商务条款响应/偏离表（格式）
投标人名称：
	序号
	条款名称
	招标文件的商务条款
	投标文件的应答
	响应/偏离
	说明

	1
	付款方式
	按月结算，当月月底前付清上月货款，如遇节假日需顺延至工作日。结算前中标人需提供1%税率的货物全额增值税普票发票。
	
	
	

	2
	试用
	试用期：中标方在签订合同后需试用配送1个月，试用合格后方可继续配送。如试用不合格，中标方无条件终止合同。
	
	
	

	3
	项目履约保证金
	项目履约保证金为人民币20000.00元整，作为乙方全年按时履约及保障食材安全的担保。乙方单次违约（如逾期供货未提前协商、当批次不合格食材占比超约定比例等），甲方每次按该批次金额的5%罚款；累计3次违约或出现食品安全事故的，甲方没收全部保证金并终止合同。保证金不足时，乙方需在5个工作日内补足，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合同正常履行完毕后，甲方在2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保证金。
	
	
	


注：1.投标人需按此表格要求对照招标文件第九条“商务要求”逐条如实填写响应/偏离情况。如供应商完全响应招标文件商务要求，应在本表中明确写明“无偏离”或“响应”。如不填写此表，则视为投标人不满足招标文件中商务要求的全部条款。
2.投标人不按上述表格填写，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承担。
投标人代表签字或签章：________________
投标人（签章）：____________
4.企业简介（格式自编）
5.资格证明文件（格式自编）
6.投标保证金缴纳凭证





